
 

金元证券 

关于江苏合安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金元证券作为江苏合安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续督

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其他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江苏合安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安气体”）于 2023 年 2

月 14 日收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函[2023]319 号《关于江苏合安气体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定向发行无异议函》，共发行股票 1,6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58元人

民币，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528.00 万元。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自募集资

金开户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存在将募集资金从专户转入基本户中，并将之与

自有资金混同的情况。公司将 10,796,909.12 元募集资金转到基本户后部分款项

转入证券账户用于新股申购，用途发生了变更，公司于 2023年 6月 19日、6月

20日将 5,000,000.00元退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其余款项均已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持续监管指引第 3 号——募集资金管理》第十九条规定，“挂牌公司

转出募集资金余额，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及时披露转出情况。募集资金余额

转出后，不得用于《定向发行规则》禁止的用途。”根据《定向发行规则》第二

十一条规定，“除金融类企业外，募集资金不得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他

权益工具投资、其他债权投资或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得直接或

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不得用于股票及其他衍生品种、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得通过质押、委托贷款或其他方式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 

公司上述行为涉嫌变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存在不规范的

情况，违反了《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的规定，构成募集资金

使用和管理违规。 

 

二、 风险事项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9 日、6 月 20 日将 5,000,000.00

元退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其余款项均已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三、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不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

形。 

公司上述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违反了《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3

号--募集资金管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等相关规

定，存在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采取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

分的可能。 

 

四、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要求合安气体对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情况进行整改，规范使用募集

资金。主办券商将继续关注公司后续进展。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五、 备查文件目录 

无。 

 

 

 

 



金元证券  

2023 年 7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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